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4號

聲  請  人  戊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關係人暨

法定代理人（即監護人）
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理  人  柯毓榮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相對人甲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

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

履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
二、相對人丙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

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

履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

四、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育有長女即相對人甲○○、長子即相

對人丙○○及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即次子乙○○，除配偶丁

○○外，上開三名子女均為第一順位之法定扶養義務人。又

乙○○因丁○○也住進南投安泰護理之家，乙○○實無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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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代墊扶養費，而後來就聲請人於南投安泰護理之家所支出

費用部分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仍依然未給付其應給付聲

請人之扶養費。聲請人已不能維持生活，而有受扶養之必

要，故聲請人得依民法第1114條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

扶養，另配偶丁○○無扶養能力，故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為

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。又聲請人於安泰護理之家從民國

112年5月至113年8月共16個月扣除殘障托育補助費後，總支

出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1950元，每月平均支出為15129

元，再者，聲請人於112年8月以前每月領取國民年金之老人

年金為4600元，112年9月之後領取增加為4700元，而聲請人

每月平均應繳費用在扣除老人年金後為9429元，而聲請人扶

養義務有三人即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，是每人每月分擔

為3143元，考量聲請人年紀高達74歲，若如112年9月有住院

的情形，當月支出會多很多，故請求金額為3500元。並聲

明：相對人甲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

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

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；相對

人丙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

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

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：乙○○近年來不斷濫訴，往往越能講

理而且理由越多的人越不好辦，他不但要求多，還得寸進

尺，這方面滿足他了他還有那方面要求，哪方面都得滿足

他，不滿足，他就發怨言，就破罐子破摔，過後感覺虧欠，

又懊悔、痛哭、想死，有什麼用？這不是胡攪蠻纏嗎？這一

連串的問題真的感到遺憾也讓我們無奈，全家最小的么子，

一直奉養雙親太偉大了。從親友口中得知長輩有幾代罹患精

神方面疾病的親人，表親中大部分都在四、五十歲左右發

病，對於沒有病識感之人的提告，甲○○、丙○○我們也無

法解決，請參酌之前聲明人所提告（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

家聲字第409號、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84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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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家親聲116號、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26

號）之相關答辯並請依法判決等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（一）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以給付扶養費之方式扶養聲請人乙

　　　節，相對人既均未提出以迎養在家或其他具體扶養方法為

之，且相對人甲○○前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

中，亦主張其有支付99年10月、109年7月、109年8月、10

9年9月聲請人於安泰養護之家等相關費用，並經本院於該

事件認定屬實，另相對人乙○○則於該事件中陳稱：我請

朋友拿現金給我姐姐，由我姐姐轉交給聲請人等語（見該

卷111年8月16日之訊問筆錄），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

閱無訛，堪認兩造前已就本件聲請人之扶養方法係以「金

錢給付」之方式為之達成協議，殊無由親屬會議定之之必

要，合先敘明。

（二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

人時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序履行義務之人。夫妻互

負扶養之義務，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

同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。受扶養權

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，前項無謀生

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。扶養之程

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

力及身分定之（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1項第1

款、第1116條之1、第1117條及第1119條規定參照）。

（三）經查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為聲請人之子女，均已成

年；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現年73歲，勞工保險於8

7年間即已退保，於112年無所得、名下無財產，現受監護

宣告而無意思表示能力等情，有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

號監護宣告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稅務T-Ro

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

等查詢單在卷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

15號監護宣告卷宗可參，足見聲請人確有不能以現有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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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勞力維持其基本生活之情形，自有受扶養之必要。則相

對人二人既係聲請人之成年子女，為法定第一順序扶養義

務人，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之聲請人依法均負有扶養義務，

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應給付至其死亡之日

止之扶養費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（四）又聲請人之配偶丁○○係於00年0月00日生，現年已達77

歲高齡，且其於112年間查無所得、財產，查無勞保投保

資料，並罹患混合型失智症（阿茲海默氏症與酒精性失智

症），於113年8月2日經本院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

情，有e化勞保局Web IR系統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

查詢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、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133號

民事裁定在卷可參，是認丁○○並無扶養聲請人之能力。

（五）本院審酌受扶養義務人即聲請人目前無資力，現入住安泰

護理之家，每月有相關月費、醫療、雜費等支出之必要花

費，另其領有殘障拖育補助費用，並自112年2月起領有國

民年金之老人年金4731元等情，有安泰護理之家113年6月

20日投院揚家佳春113司家非調63字第8305號及113年8月2

2日投院揚家誠113家親聲94字第011421號函附費用單據、

門診醫療費用收據、門診收據、住民日常衛、耗材紀錄

表、收據、門急診費用帳單等件影本（見本院卷第61頁至

第183頁、第223頁至第239頁），另有聲請人之郵局存摺

封面、內頁影本附於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卷宗可

參，併考量聲請人現已高齡77歲餘，年老體衰，更患有疾

病，有不定期進出醫療院所診治之需求等情形，其每月須

額外支出費用之需要；另考量聲請人除相對人甲○○、丙

○○外，尚育有關係人乙○○，其已成年、具扶養能力等

情，有戶籍謄本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併參酌聲請

人之扶養義務人即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以及關係人乙○

○之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

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附於本院限制閱覽卷，以

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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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件明細表附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等綜合考

量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之經濟能力情

形，本院認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應分別

負擔聲請人扶養費各3分之1，並以每人每月扶養費3500元

為適宜。至相對人固抗辯如上，惟其等並不爭執其等與關

係人乙○○為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及聲請人現有受扶養之

必要，其所辯並不影響本件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之義務。

（六）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裁定兼具確定扶養費數額之效力，

性質上屬具有執行力之形成裁定，在確定前尚不發生形成

之執行力，本件聲請人請求應給付扶養費之始日為113年6

月1日起，惟為免日後發生不必要爭議，本院認相對人應

給付聲請人扶養費之始日，應定為「本裁定確定之日起」

為妥。從而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

其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，分別按月給付聲請人

之扶養費3500元之範圍內，為有理由，逾此請求則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係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定期金，為恐

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

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，宣告定期金之給付每遲誤

1期履行者，當期以後之1、2、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，

以維聲請人之利益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裁判結果

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民事訴訟

法第95條、第79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益茂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翌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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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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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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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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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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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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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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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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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4號
聲  請  人  戊○○  




關係人暨
法定代理人（即監護人）
            乙○○  




代  理  人  柯毓榮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

相  對  人  丙○○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相對人甲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履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二、相對人丙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履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
四、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育有長女即相對人甲○○、長子即相對人丙○○及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即次子乙○○，除配偶丁○○外，上開三名子女均為第一順位之法定扶養義務人。又乙○○因丁○○也住進南投安泰護理之家，乙○○實無能力再代墊扶養費，而後來就聲請人於南投安泰護理之家所支出費用部分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仍依然未給付其應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。聲請人已不能維持生活，而有受扶養之必要，故聲請人得依民法第1114條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扶養，另配偶丁○○無扶養能力，故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為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。又聲請人於安泰護理之家從民國112年5月至113年8月共16個月扣除殘障托育補助費後，總支出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1950元，每月平均支出為15129元，再者，聲請人於112年8月以前每月領取國民年金之老人年金為4600元，112年9月之後領取增加為4700元，而聲請人每月平均應繳費用在扣除老人年金後為9429元，而聲請人扶養義務有三人即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，是每人每月分擔為3143元，考量聲請人年紀高達74歲，若如112年9月有住院的情形，當月支出會多很多，故請求金額為3500元。並聲明：相對人甲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；相對人丙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：乙○○近年來不斷濫訴，往往越能講理而且理由越多的人越不好辦，他不但要求多，還得寸進尺，這方面滿足他了他還有那方面要求，哪方面都得滿足他，不滿足，他就發怨言，就破罐子破摔，過後感覺虧欠，又懊悔、痛哭、想死，有什麼用？這不是胡攪蠻纏嗎？這一連串的問題真的感到遺憾也讓我們無奈，全家最小的么子，一直奉養雙親太偉大了。從親友口中得知長輩有幾代罹患精神方面疾病的親人，表親中大部分都在四、五十歲左右發病，對於沒有病識感之人的提告，甲○○、丙○○我們也無法解決，請參酌之前聲明人所提告（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字第409號、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84號、111年度家親聲116號、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26號）之相關答辯並請依法判決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（一）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以給付扶養費之方式扶養聲請人乙
　　　節，相對人既均未提出以迎養在家或其他具體扶養方法為之，且相對人甲○○前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中，亦主張其有支付99年10月、109年7月、109年8月、109年9月聲請人於安泰養護之家等相關費用，並經本院於該事件認定屬實，另相對人乙○○則於該事件中陳稱：我請朋友拿現金給我姐姐，由我姐姐轉交給聲請人等語（見該卷111年8月16日之訊問筆錄），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，堪認兩造前已就本件聲請人之扶養方法係以「金錢給付」之方式為之達成協議，殊無由親屬會議定之之必要，合先敘明。
（二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序履行義務之人。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，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。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，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（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1項第1款、第1116條之1、第1117條及第1119條規定參照）。
（三）經查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為聲請人之子女，均已成年；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現年73歲，勞工保險於87年間即已退保，於112年無所得、名下無財產，現受監護宣告而無意思表示能力等情，有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監護宣告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查詢單在卷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監護宣告卷宗可參，足見聲請人確有不能以現有財產及勞力維持其基本生活之情形，自有受扶養之必要。則相對人二人既係聲請人之成年子女，為法定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，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之聲請人依法均負有扶養義務，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應給付至其死亡之日止之扶養費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（四）又聲請人之配偶丁○○係於00年0月00日生，現年已達77歲高齡，且其於112年間查無所得、財產，查無勞保投保資料，並罹患混合型失智症（阿茲海默氏症與酒精性失智症），於113年8月2日經本院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，有e化勞保局Web IR系統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、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133號民事裁定在卷可參，是認丁○○並無扶養聲請人之能力。
（五）本院審酌受扶養義務人即聲請人目前無資力，現入住安泰護理之家，每月有相關月費、醫療、雜費等支出之必要花費，另其領有殘障拖育補助費用，並自112年2月起領有國民年金之老人年金4731元等情，有安泰護理之家113年6月20日投院揚家佳春113司家非調63字第8305號及113年8月22日投院揚家誠113家親聲94字第011421號函附費用單據、門診醫療費用收據、門診收據、住民日常衛、耗材紀錄表、收據、門急診費用帳單等件影本（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183頁、第223頁至第239頁），另有聲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、內頁影本附於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卷宗可參，併考量聲請人現已高齡77歲餘，年老體衰，更患有疾病，有不定期進出醫療院所診治之需求等情形，其每月須額外支出費用之需要；另考量聲請人除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外，尚育有關係人乙○○，其已成年、具扶養能力等情，有戶籍謄本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併參酌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即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以及關係人乙○○之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附於本院限制閱覽卷，以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等綜合考量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之經濟能力情形，本院認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應分別負擔聲請人扶養費各3分之1，並以每人每月扶養費3500元為適宜。至相對人固抗辯如上，惟其等並不爭執其等與關係人乙○○為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及聲請人現有受扶養之必要，其所辯並不影響本件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之義務。
（六）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裁定兼具確定扶養費數額之效力，性質上屬具有執行力之形成裁定，在確定前尚不發生形成之執行力，本件聲請人請求應給付扶養費之始日為113年6月1日起，惟為免日後發生不必要爭議，本院認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扶養費之始日，應定為「本裁定確定之日起」為妥。從而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其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，分別按月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3500元之範圍內，為有理由，逾此請求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係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定期金，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，宣告定期金之給付每遲誤1期履行者，當期以後之1、2、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，以維聲請人之利益。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9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益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翌翔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4號
聲  請  人  戊○○  


關係人暨
法定代理人（即監護人）
            乙○○  


代  理  人  柯毓榮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
相  對  人  丙○○  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相對人甲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
    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履
    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二、相對人丙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
    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履
    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
四、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育有長女即相對人甲○○、長子即相對
    人丙○○及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即次子乙○○，除配偶丁○○外，
    上開三名子女均為第一順位之法定扶養義務人。又乙○○因丁
    ○○也住進南投安泰護理之家，乙○○實無能力再代墊扶養費，
    而後來就聲請人於南投安泰護理之家所支出費用部分，相對
    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仍依然未給付其應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。聲請
    人已不能維持生活，而有受扶養之必要，故聲請人得依民法
    第1114條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扶養，另配偶丁○○無扶養能
    力，故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為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。又聲請人
    於安泰護理之家從民國112年5月至113年8月共16個月扣除殘
    障托育補助費後，總支出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1950元，每
    月平均支出為15129元，再者，聲請人於112年8月以前每月
    領取國民年金之老人年金為4600元，112年9月之後領取增加
    為4700元，而聲請人每月平均應繳費用在扣除老人年金後為
    9429元，而聲請人扶養義務有三人即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，是
    每人每月分擔為3143元，考量聲請人年紀高達74歲，若如11
    2年9月有住院的情形，當月支出會多很多，故請求金額為35
    00元。並聲明：相對人甲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
    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
    一期逾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
    ；相對人丙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
    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期不履
    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：乙○○近年來不斷濫訴，往往越能講理
    而且理由越多的人越不好辦，他不但要求多，還得寸進尺，
    這方面滿足他了他還有那方面要求，哪方面都得滿足他，不
    滿足，他就發怨言，就破罐子破摔，過後感覺虧欠，又懊悔
    、痛哭、想死，有什麼用？這不是胡攪蠻纏嗎？這一連串的
    問題真的感到遺憾也讓我們無奈，全家最小的么子，一直奉
    養雙親太偉大了。從親友口中得知長輩有幾代罹患精神方面
    疾病的親人，表親中大部分都在四、五十歲左右發病，對於
    沒有病識感之人的提告，甲○○、丙○○我們也無法解決，請參
    酌之前聲明人所提告（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字第409號
    、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84號、111年度家親聲
    116號、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26號）之相關答辯並
    請依法判決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（一）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以給付扶養費之方式扶養聲請人乙
　　　節，相對人既均未提出以迎養在家或其他具體扶養方法為
      之，且相對人甲○○前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中，
      亦主張其有支付99年10月、109年7月、109年8月、109年9
      月聲請人於安泰養護之家等相關費用，並經本院於該事件
      認定屬實，另相對人乙○○則於該事件中陳稱：我請朋友拿
      現金給我姐姐，由我姐姐轉交給聲請人等語（見該卷111
      年8月16日之訊問筆錄），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
      訛，堪認兩造前已就本件聲請人之扶養方法係以「金錢給
      付」之方式為之達成協議，殊無由親屬會議定之之必要，
      合先敘明。
（二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
      人時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序履行義務之人。夫妻互
      負扶養之義務，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
      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。受扶養權利
      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，前項無謀生能
      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。扶養之程度，
      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
      身分定之（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1項第1款、
      第1116條之1、第1117條及第1119條規定參照）。
（三）經查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為聲請人之子女，均已成年；聲
      請人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現年73歲，勞工保險於87年間
      即已退保，於112年無所得、名下無財產，現受監護宣告
      而無意思表示能力等情，有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監
      護宣告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稅務T-Road資
      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查
      詢單在卷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
      監護宣告卷宗可參，足見聲請人確有不能以現有財產及勞
      力維持其基本生活之情形，自有受扶養之必要。則相對人
      二人既係聲請人之成年子女，為法定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
      ，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之聲請人依法均負有扶養義務，則聲
      請人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應給付至其死亡之日止之扶養
      費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（四）又聲請人之配偶丁○○係於00年0月00日生，現年已達77歲
      高齡，且其於112年間查無所得、財產，查無勞保投保資
      料，並罹患混合型失智症（阿茲海默氏症與酒精性失智症
      ），於113年8月2日經本院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，
      有e化勞保局Web IR系統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
      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、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133號民事
      裁定在卷可參，是認丁○○並無扶養聲請人之能力。
（五）本院審酌受扶養義務人即聲請人目前無資力，現入住安泰
      護理之家，每月有相關月費、醫療、雜費等支出之必要花
      費，另其領有殘障拖育補助費用，並自112年2月起領有國
      民年金之老人年金4731元等情，有安泰護理之家113年6月
      20日投院揚家佳春113司家非調63字第8305號及113年8月2
      2日投院揚家誠113家親聲94字第011421號函附費用單據、
      門診醫療費用收據、門診收據、住民日常衛、耗材紀錄表
      、收據、門急診費用帳單等件影本（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
      183頁、第223頁至第239頁），另有聲請人之郵局存摺封
      面、內頁影本附於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卷宗可參，
      併考量聲請人現已高齡77歲餘，年老體衰，更患有疾病，
      有不定期進出醫療院所診治之需求等情形，其每月須額外
      支出費用之需要；另考量聲請人除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外，
      尚育有關係人乙○○，其已成年、具扶養能力等情，有戶籍
      謄本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併參酌聲請人之扶養義
      務人即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以及關係人乙○○之勞保局被保險
      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
      及所得查詢單附於本院限制閱覽卷，以及勞保局被保險人
      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於本
      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等綜合考量相對人甲○○、丙
      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之經濟能力情形，本院認相對人甲○○、丙
      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應分別負擔聲請人扶養費各3分之1，並以
      每人每月扶養費3500元為適宜。至相對人固抗辯如上，惟
      其等並不爭執其等與關係人乙○○為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及
      聲請人現有受扶養之必要，其所辯並不影響本件相對人應
      給付扶養費之義務。
（六）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裁定兼具確定扶養費數額之效力，
      性質上屬具有執行力之形成裁定，在確定前尚不發生形成
      之執行力，本件聲請人請求應給付扶養費之始日為113年6
      月1日起，惟為免日後發生不必要爭議，本院認相對人應
      給付聲請人扶養費之始日，應定為「本裁定確定之日起」
      為妥。從而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
      其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，分別按月給付聲請人
      之扶養費3500元之範圍內，為有理由，逾此請求則無理由
      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係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定期金，為恐日
      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
      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，宣告定期金之給付每遲誤1
      期履行者，當期以後之1、2、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，
      以維聲請人之利益。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裁判結果
    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民事訴訟
    法第95條、第79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益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翌翔

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家親聲字第94號
聲  請  人  戊○○  


關係人暨
法定代理人（即監護人）
            乙○○  


代  理  人  柯毓榮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
相  對  人  丙○○  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扶養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相對人甲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履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二、相對人丙○○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3500元；如有遲誤一期履行，當期以後之一、二、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。
四、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育有長女即相對人甲○○、長子即相對人丙○○及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即次子乙○○，除配偶丁○○外，上開三名子女均為第一順位之法定扶養義務人。又乙○○因丁○○也住進南投安泰護理之家，乙○○實無能力再代墊扶養費，而後來就聲請人於南投安泰護理之家所支出費用部分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仍依然未給付其應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。聲請人已不能維持生活，而有受扶養之必要，故聲請人得依民法第1114條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扶養，另配偶丁○○無扶養能力，故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為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。又聲請人於安泰護理之家從民國112年5月至113年8月共16個月扣除殘障托育補助費後，總支出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1950元，每月平均支出為15129元，再者，聲請人於112年8月以前每月領取國民年金之老人年金為4600元，112年9月之後領取增加為4700元，而聲請人每月平均應繳費用在扣除老人年金後為9429元，而聲請人扶養義務有三人即甲○○、丙○○、乙○○，是每人每月分擔為3143元，考量聲請人年紀高達74歲，若如112年9月有住院的情形，當月支出會多很多，故請求金額為3500元。並聲明：相對人甲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；相對人丙○○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3500元，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三期（含遲誤當期）視為亦已到期。
二、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：乙○○近年來不斷濫訴，往往越能講理而且理由越多的人越不好辦，他不但要求多，還得寸進尺，這方面滿足他了他還有那方面要求，哪方面都得滿足他，不滿足，他就發怨言，就破罐子破摔，過後感覺虧欠，又懊悔、痛哭、想死，有什麼用？這不是胡攪蠻纏嗎？這一連串的問題真的感到遺憾也讓我們無奈，全家最小的么子，一直奉養雙親太偉大了。從親友口中得知長輩有幾代罹患精神方面疾病的親人，表親中大部分都在四、五十歲左右發病，對於沒有病識感之人的提告，甲○○、丙○○我們也無法解決，請參酌之前聲明人所提告（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字第409號、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家非調字第84號、111年度家親聲116號、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126號）之相關答辯並請依法判決等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（一）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以給付扶養費之方式扶養聲請人乙
　　　節，相對人既均未提出以迎養在家或其他具體扶養方法為之，且相對人甲○○前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中，亦主張其有支付99年10月、109年7月、109年8月、109年9月聲請人於安泰養護之家等相關費用，並經本院於該事件認定屬實，另相對人乙○○則於該事件中陳稱：我請朋友拿現金給我姐姐，由我姐姐轉交給聲請人等語（見該卷111年8月16日之訊問筆錄），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，堪認兩造前已就本件聲請人之扶養方法係以「金錢給付」之方式為之達成協議，殊無由親屬會議定之之必要，合先敘明。
（二）按直系血親相互間，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序履行義務之人。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，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。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，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（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1項第1款、第1116條之1、第1117條及第1119條規定參照）。
（三）經查，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為聲請人之子女，均已成年；聲請人於00年0月00日出生，現年73歲，勞工保險於87年間即已退保，於112年無所得、名下無財產，現受監護宣告而無意思表示能力等情，有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監護宣告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等查詢單在卷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監護宣告卷宗可參，足見聲請人確有不能以現有財產及勞力維持其基本生活之情形，自有受扶養之必要。則相對人二人既係聲請人之成年子女，為法定第一順序扶養義務人，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之聲請人依法均負有扶養義務，則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應給付至其死亡之日止之扶養費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（四）又聲請人之配偶丁○○係於00年0月00日生，現年已達77歲高齡，且其於112年間查無所得、財產，查無勞保投保資料，並罹患混合型失智症（阿茲海默氏症與酒精性失智症），於113年8月2日經本院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，有e化勞保局Web IR系統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、本院113年度監宣字第133號民事裁定在卷可參，是認丁○○並無扶養聲請人之能力。
（五）本院審酌受扶養義務人即聲請人目前無資力，現入住安泰護理之家，每月有相關月費、醫療、雜費等支出之必要花費，另其領有殘障拖育補助費用，並自112年2月起領有國民年金之老人年金4731元等情，有安泰護理之家113年6月20日投院揚家佳春113司家非調63字第8305號及113年8月22日投院揚家誠113家親聲94字第011421號函附費用單據、門診醫療費用收據、門診收據、住民日常衛、耗材紀錄表、收據、門急診費用帳單等件影本（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183頁、第223頁至第239頁），另有聲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、內頁影本附於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5號卷宗可參，併考量聲請人現已高齡77歲餘，年老體衰，更患有疾病，有不定期進出醫療院所診治之需求等情形，其每月須額外支出費用之需要；另考量聲請人除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外，尚育有關係人乙○○，其已成年、具扶養能力等情，有戶籍謄本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併參酌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即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以及關係人乙○○之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T-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及所得查詢單附於本院限制閱覽卷，以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於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16號卷等綜合考量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之經濟能力情形，本院認相對人甲○○、丙○○及關係人乙○○應分別負擔聲請人扶養費各3分之1，並以每人每月扶養費3500元為適宜。至相對人固抗辯如上，惟其等並不爭執其等與關係人乙○○為聲請人之扶養義務人及聲請人現有受扶養之必要，其所辯並不影響本件相對人應給付扶養費之義務。
（六）又法院命給付扶養費之裁定兼具確定扶養費數額之效力，性質上屬具有執行力之形成裁定，在確定前尚不發生形成之執行力，本件聲請人請求應給付扶養費之始日為113年6月1日起，惟為免日後發生不必要爭議，本院認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扶養費之始日，應定為「本裁定確定之日起」為妥。從而，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其死亡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5日前，分別按月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3500元之範圍內，為有理由，逾此請求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係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定期金，為恐日後相對人有拒絕或拖延之情，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，宣告定期金之給付每遲誤1期履行者，當期以後之1、2、3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，以維聲請人之利益。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9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法　官　黃益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 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翌翔


